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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人民政府志公路

二期（G312-园中路）新建工程

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人民政府：
你单位报批的由南京源恒环境研究所有限公司编制的《志公路二期（G312-园中路）新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表”）等文件均悉，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根据无锡市惠山区行政审批局《关于志公路二期（G312-园中路）新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惠行审投〔2024〕69号）、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（用字第3202062024XS0025443号）和报告表评价结论，在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，从生态环境角度，同意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人民政府总投资17999.51万元，新建志公路二期（G312-园中路）工程（含1座单跨桥梁-规划群胜浜桥和1座单跨桥梁-规划西浜桥）。工程起于G312，沿规划线位向南延伸，与G312、圻北路、洛圻路相交后，止于园中路，路线全长1243米，道路规划红线宽度30米，设计速度为50公里/小时，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道。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道路工程、交通工程、桥涵工程、管线工程、照明工程、绿化景观工程及海绵城市附属设施工程等。限按所报地点、内容、规模建设。

二、本项目在工程设计、建设施工、运营过程中要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要求，并在工程建设及运营期间重点落实以下环保措施：
1、建设施工期间文明施工，落实《无锡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办法》要求，必须采取有效污染防治措施，减少废水、废气、噪声、固废等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。

施工期施工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洒水防尘和车辆机械冲洗，不外排。施工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车运至污水处理厂。不得设置废水排放口。

施工现场不设混凝土和沥青搅拌站，灰土拌合在封闭空间作业。采取施工场所设置围挡、物料堆场遮盖、施工区域洒水等措施控制施工扬尘。施工期大气污染物排放执行江苏省《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》(DB32/4437-2022)表1相关标准。

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采用低噪声施工机械，在敏感目标附近施工应采取设置围挡等有效的隔声降噪措施，施工期噪声达到《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-2025）规定要求。夜间施工须取得相关部门的许可，并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公示或者以其他方式公告附近居民。

本项目不设置取土场、弃土场。施工期产生的建筑垃圾、生活垃圾等固体废物应分类定点收集，按有关规定及时进行清运处理，并落实安全处置措施和去向，不得向环境排放。

2、道路两侧建设养护绿化工程，加强绿化带的日常养护管理；定期清扫路面和洒水，减少扬尘，确保道路沿线空气质量满足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26）中的二级标准要求。

3、落实道路运营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，并加强噪声监测。采用设置禁鸣、限速、限行标志、低噪声路面等有效隔声降噪措施，避免噪音扰民。同时预留费用，根据运营后的噪声监测结果及时增补、完善隔声降噪措施，确保道路沿线声环境质量达标。

4、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，按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》《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指南》等要求，有针对性地建立突发环境事件隐患排查治理制度。

5、按规范要求制订并落实环境监测计划，监测结果及相关资料备查。

6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。在工程施工和运营过程中，应定期发布环境信息，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，加强与沿线相关单位和公众的沟通。主动接受社会监督，并及时回应和解决公众关切的环境问题，切实维护公众合法环境权益。 

三、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。
四、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或自批准之日起满5年方开工建设的，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本批复仅从环保角度作出，其他要求请报相关职能部门审核审批。如项目实际情况与申报内容不符，此批复无效。

五、项目须经投资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。

（项目代码：2311-320206-89-01-721341）
无锡市数据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5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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